清单编制说明
工程概况
本工程为通济河巨村低涵损坏应急修复工程，主要工程内容：挡墙 、低涵 、涵闸、新建道路等。

二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；

2、2010版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及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预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版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版）；

3、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；

4、标底人工按苏水基【2015】32号文规定标准执行；

5、标底材料价格采用2025年常州工程造价信息10月份的除税指导价；

6、本工程增值税计税金9%,

7、预留金：详见清单。
三、编制情况：

1、报价说明：

1.1 施工水电由施工单位自行解决，该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。
1.2 本工程分类分项单价均为完成本分项全部内容的综合单价，未列出的辅助工作、措施费均、材料二次搬运不另行计价，均在相关项目单价内考虑。

1.3 “环境保护措施”费率计0.2%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结算时按实际交费情况凭票据计算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。

1.4 “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”中含扬尘管控（注：当该费用支出超出“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”费时，由“环境保护措施”支出并提供相关票据）及廉政文化建设费用，“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”费率计2.5%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为不可竞争费率，并按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江苏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》通知（苏水规【2017】2号）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视检查考核情况结算并总额控制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。
1.5 “工程保险费”列入“通用措施项目”中，施工方所报的保险费含“工程一切险”、“第三者责任险”及“工伤保险”，费率计0.26%（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），结算时按实际交费情况凭票据计算，超出部分由施工方自行补足（超出部分投标单位结合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报价内综合考虑）。

1.6 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中未列出明细的临时设施，均在措施项目“临时工程”中考虑。
1.7 临时工程：含临时供水、供电、施工照明、其他临时设施（临时用房）、考虑发包人及监理人的办公用房及工地会议室等。

1.8除图纸明确设计临时道路外，其他施工便道的费用，已包含在施工交通一项内，结算时不调整费用；

1.9施工单位需考虑堆泥场及弃土区的平整和安全防护，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内，结算时不另行增加。
2.0施工单位自检的工程检测检验费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。

2.1所有砼工程清单中均包含模板工作，无论清单特征内容是否描述，均需按含模板报价，不再另行签证计价；
2.2清单描述不详之处详见各专业施工图及自行勘察施工现场，并在相关项目报价内综合考虑。

